
 
关于组织开展 2020-2021 学年高校 

活力团支部遴选及展示活动的工作提示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全团大抓基层”、“全团抓学校”部署，

强化“一切工作到支部”的理念，在团中央基层建设部指导

下，中国青年报社决定开展 2020-2021学年高校活力团支部

遴选及展示活动，旨在通过新媒体方式集中展现高校团支部

建设成果和典型经验，带动更多基层团组织进一步突出政治

功能、彰显组织活力，提升组织力、引领力、服务力和大局

贡献度。现就组织我省各高校积极参与 2020-2021 学年高校

活力团支部遴选及展示活动有关事宜提示如下。 

一、活动范围 

我省高等学校（含高职院校、民办高校、独立学院）学

生团（总）支部，包括班级、学生会、社团、协会、活动项

目、实验室、宿舍等各类团（总）支部。2020年全国基层团

组织规范化建设中，开展“对标定级”为 4星级及以上的团

支部。 

二、活力团支部标准 

符合班子建设好、团员管理好、活动开展好、制度落实

好以及作用发挥好“五个好”标准。 

三、活动流程 

1.校级申报（2021 年 3 月-4月） 

各高校结合团支部“对标定级”工作，面向基层团支部



广泛开展“活力团支部”创建和遴选，每所高校推报 1个“活

力团支部”候选集体，并通过微信、微博、校园网等任一网

络平台制作发布一个新媒体产品，重点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等

支部建设情况进行展示。经校内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4 月 23

日前，将申报材料上传至活动页面（网址另附）。 

2.省级初审（2021 年 4 月-5月） 

团省委学校部会同相关部门，对候选集体进行审核、筛

选、排序，于 5 月 8 日前按照名额分配数量推荐展示集体。

所申报的团支部“五个好”标准要素不全的不予推荐。 

3.全国终审（2021 年 5 月-6月） 

中国青年报对各省份初评选出的“活力团支部”申报集

体进行新媒体展示和网络点赞，绘制团支部“活动地图”，

对团支部建设典型经验进行广泛宣传。主办方会同有关方面，

通过集中评审确定 1000个“活力团支部”，经公示无异议后

正式发布结果。 

“活力团支部”可优先推荐参评各级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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